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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江 苏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
江 苏 省 水 利 厅 

文件

 
 

苏建规字〔2019〕2 号 

 

 

《关于试行部分类别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跨专业承接工

程的通知》已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水利厅

会商一致，现予印发。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。 

 

 

 
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   江 苏 省 水 利 厅 

2019 年 1 月 15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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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省交通厅 省水利厅 
关于试行部分类别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 

跨专业承接工程的通知 
 

为进一步落实建筑业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推动建筑业快速

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7〕19 号）、《省政府关于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

意见》（苏政发〔2017〕15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按照住房城乡建

设部关于在我省开展建筑业改革综合试点的要求，现就我省试行

部分类别的施工总承包资质企业跨专业承接工程有关事宜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具有市政公用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港口与

航道工程任意一项一级及以上施工总承包资质，信誉良好且符合

下列条件的企业，可以跨专业承接其他三个类别同等级资质相应

的工程。 

（一）企业须提供合同总价 10%的履约担保，担保方式由发

包人结合企业信用等因素自行确定，优先采用银行担保、保证保

险等方式。 

（二）拟承接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作为项目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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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项目技术负责人主持完成过拟承接类别一级资质以上标准

要求的工程业绩，且未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，该工程业绩已在国

家或者我省相应的工程项目监管平台备案。 

（三）现场施工管理机构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配备须符

合相关行业的管理要求。 

二、跨专业承接的市政公用工程不包括燃气工程、热力工程、

轨道交通工程、环境卫生工程、照明工程；公路工程不包括高速

公路、单跨>500 米或者总长>1000 米的独立大桥工程，港口与航

道工程不包括沿海港口与航道工程；水利水电工程不包括Ⅰ级堤

防、水库、工程规模中型及以上的泵站和水闸。 

三、试行期间，企业发生违法行为的，自通报或者决定作出

之日起，在纠正违法行为、消除不良影响、修复信用前，不得跨

专业承接新的相应的工程业务。 

四、各级行业主管部门要对跨专业承包工程项目进行重点跟

踪，强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，确保工程建设各方主体责任落

实到位。 

五、本通知自 2019 年 3 月 1 日起试行，试行过程中，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将根据试行情况和国家工程审批制度改革及资

质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，对本试行办法进行调整或终止试行。 



 

 

 抄送：各设区市、县（市）住建局（委）、交通局、水利（水务）局。

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年1月15日印发 


